询价采购邀请函
                                                                                   编号：NCZFCG-X2010070
                         ：
按照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采购办下达的采购计划，受重庆南川区土溪水库管理所的委托，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拟对重庆南川区土溪水库管理所公务用车进行询价采购，欢迎贵方参加。
一、询价采购货物名称、数量及主要技术规格。
长安悦翔小汽车    自动档    壹辆    梦蓝灰色
二、报价截止时间：2010年6月10日上午10：00（在规定时间内未报价者视为自动弃权）。询价采购文件每份售价100元（售后不退）。报价接受时间2010年6月10日上午10：00之前（北京时间）。
三、报送地点：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南川区北环路宣传文化中心一楼）。
四、报价资料内容（资料进行密封装袋，并在外加盖公章，否则视为无效报价，传真报价有效。）
1、按要求填写报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2、供应商应对售后服务作出明确承诺。
3、报价时，请注明车辆出厂配置情况。如报价方代表不是法人代表，须提供法人代表授权书。
4、报价资料内容不符合要求者视为无效报价。
五、其他要求
1、各供应商报价应为一次性报价。
2、本次询价采购的车辆必须为全新产品。
3、供应商在报价时所提供的车辆不得低于询价采购文件中的技术规格和要求。
4、成交供应商应在签订合同的同时交纳1000元履约保证金。如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未遵守报价承诺或合同约定，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4、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后于7日内提车，并协助上牌照，如提供的车辆达不到采购要求，则取消其资格，并将询价采购第二候选人作为成交供应商。
5、所提供的车辆应按生产厂家的产品验收标准、招标文件要求及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进行数量及质量验收。
6、付款方式：验收合格之后一次性付清。
六、我中心根据各单位的报价进行比较，以符合采购要求、售后服务最优、报价最低的成为成交供应商 。如出现两个相同的最低报价时，由采购方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询价机构和询价人不负责向落标方解释落标原因。
七、询价机构和询价人不负责报价人准备文件和递交文件所发生的任何成本和费用。
八、重庆南川区重庆南川区土溪水库管理所
联系人电话：13709478480   

采购中心联系人： 唐卿议   
电话：023-71610555     
传真：023-71610555
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
二○一○年六月八日
投 标 确 认 书
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采购中心：
本公司已获得你中心制发的《重庆市南川区土溪水库管理所公务用车采购》文件。按采购文件要求，经研究，本公司决定参加此次投标活动。
为此，特以传真方式向你中心递交本投标确认书予以确认。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二○一○年    月    日
